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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刘诗雨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汽车几乎成了家家户户的必需品,它为人们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负面

后果也开始不断出现.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出台抑制了一部分醉驾行为的发生,但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较

大,出现了许多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本文针对该罪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力图使该罪更好地立足

于实践,使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有统一的定罪标准和量刑幅度,更好地维护个人权益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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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概述

(一)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概念

危险驾驶罪是指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情节恶

劣的情形；醉酒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或者旅客运输业务，

严重超过规定的人员数额、严重超过法律规定的行驶速度的

行为。 不难看出，醉酒驾驶机动车只是危险驾驶罪中的一

种类型。 那么，什么是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呢？ 醉驾型危险

驾驶罪是指驾驶员在血液酒精浓度大于或等于８０mg/１００ml
的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的行为。

(二)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

要件两个方面。 从客观上来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客体

主要是公共安全，其保障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想要符

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首要前提就是行为人在醉酒的状态下

仍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了

威胁。 这里所说的威胁指的是抽象概念，即具有危险的可

能性不要求实害结果的发生。 从主观上来看，醉驾型危险

驾驶罪是故意犯罪，即行为人意识到自己喝了酒后仍在道路

上驾驶机动车。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现状

(一)案件众多

在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盗窃案件一直是全国发

案率最高的案件。 ２０１１年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发布之后，

醉驾案例不断涌现，到２０１９年超过盗窃罪的发案率成为全

国之首。 笔者认为产生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汽车成为家家户户的必需品，不管是去应

酬、出差、约会等，大家都会率先选择自驾出行。 这就为

醉驾提供了条件，人们在喝酒后为了方便往往还是选择自己

驾车，促使该类案件成了全国发案率的榜首。

(二)人群特殊

查看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相关案例可以看出，醉驾型危

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以男性、青壮年、文化水平不高为特

征。 首先，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男性人口比

女性多。 其次，男性司机比女性司机多，所以这也是导致

男性的发案率比女性高的一大原因。 最后，部分文化程度

不高的群体法律意识淡薄，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危害了解较

少，因此该案的犯罪人群较为特殊。

(三)时间集中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案件发生时间大多集中在夜间。

主要原因是不管是大型的家族聚会还是一些应酬，大多都是

在晚餐时间相聚，喝酒在所难免。 加上结束时间一般较

晚，人们大多持放任或者侥幸心理，认为现在应该没有交警

查岗了可以驾车，这是导致夜间发案率高的首要原因。 此

外，晚上驾车的视野没有白天开阔清晰，加上喝酒之后头脑

在没有完全保持清醒状态的情况下，对路边的危险和黑夜里

行走的人会注意不到。 或者意识到了，但是由于酒精的麻

痹作用不能迅速地做出应急反应，由此引起案件的发生。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存在的问题

(一)适用法律机械化

我国《刑法》第１３３条规定醉酒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

行为构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这里的醉酒是指血液中的酒精

含量达到８０mg/１００ml的情形。 基于这条法律的相关规

定，我国司法机关通常将在道路上查获的酒精含量达到这个

数额的犯罪嫌疑人，直接定性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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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１时许，苏某某喝酒后驾驶一辆机动

车在某加油站附近被交警查获，经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为８４．０１mg/１００ml，构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 再如：２０２０
年６月２日１时许，哈某某酒后驾驶机动车也在某加油站附

近被交警查获，检测后酒精含量为９３．１３mg/１００ml，也被以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论处。 上述这两个案例中，苏某某和哈

某某的酒精含量虽然都已经超过了规定的限度，但是其浓度

并不高，这并不会导致行为人丧失意识和失去控制自己行为

的能力。 且夜间凌晨一点左右，道路上的车辆和行人的流

动量相对较少，其危险性相对较小，故应属于轻微的刑事案

件，按照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进行判决，不应该一味地

机械、教条式判案。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司法机关的工

作负担，也违背了刑法谦抑性的原则。

(二)适用量刑不均衡

我国刑法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处罚方式分为拘役和罚

金两大类，但是对于被判处拘役的时限和罚金的多少法律并

没有明文的规定。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较

多，造成了适用量刑不均衡的结果。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方面。

１．罚金不均衡

案例一，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８日３时２８分，洪某某喝酒后在

小区内因停车问题与小区保安发生了矛盾，交警到场后检测

出洪某某的酒精含量为２１７．９０mg/１００ml。 被法院认定为醉

酒型危险驾驶机动车，判处拘役三个月，罚金４０００元。

案例二，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２３时许，胡某某酒后驾驶客

车在道路上被查获，经查酒精含量为２１７．４８mg/１００ml。 构

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罚金３０００元。

案例三，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９日０时许，刘某某酒后驾驶小

轿车在 公 路 上 被 查 获，经 检 验 血 液 中 的 酒 精 含 量 达 到

２１９．０２mg/１００ml。 构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三

个月，罚金４０００元。

从上述三个案例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其三人的酒精含

量几乎差不多，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达到了２００mg/１００ml以

上的浓度。 案例一中洪某某的案发地在小区，案例二的胡

某某和案例三的刘某某的案发地都是在公共交通道路上。

公共交通道路上的社会危险性明显要大于小区内，而且发生

的时间还是在凌晨三点，更加缩小了案例一中洪某某的社会

危险性。 从拘役来看，三个案例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被

判处三个月拘役，但是在罚金的适用上则存在着异议。 社

会危险性相对较小的洪某某和案例三中的刘某某均被判处了

４０００元，案例二中的胡某某却只被判处了３０００元，对于洪

某某来说这明显是有失公平的。 然而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

有对罚金的适用做出明确规定，所以各个地方的司法机关拥

有自由裁量权，每个地方对于罚金的适用都有其自己的规

定，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统一的罚金使用标准。 这对于

司法机关的权威、人民利益的维护、法治的公平来说造成了

一定阻碍。

２．缓刑不均衡

案例一，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２３时２１分，张某某酒后驾

驶普通客车被交警查获，经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１８０mg/

１００ml。 被法院认定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

月，缓刑六个月。

案例二，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凌晨１时７分，李某饮酒后驾

驶普通客车，在聋哑学校附近时被警方设的关卡拦截，经查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１８５．６３mg/１００ml。 构成醉驾型危险驾

驶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期执行四个月。

案例三，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２４时２９分，侯某酒后驾驶

小轿车被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１８０．６５mg/１００ml。 被法

院认定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期执行五

个月。

从以上三个案例的对比分析中可知，三个被告人都是酒

后驾驶机动车被交警查获，且被判处的拘役都是三个月，但

是其缓期执行的时限却不尽相同。 案例一中的张某某缓期

执行期为六个月，其酒精浓度只有１８０mg/１００ml，案例二中

的李 某 和 案 例 三 中 的 侯 某 血 液 中 的 酒 精 浓 度 分 别 为

１８５．６３mg/１００ml、１８０．６５mg/１００ml，不难看出案例一中张

某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是最低的，其次是案例三中的侯某，

案例二中的李某酒精含量是最高的。 在醉驾型危险驾驶罪

中一般认为酒精含量高的代表着醉酒的程度越深，同时也象

征着社会危害性越大，量刑理应更重，反之亦然。 但是该

案例对比中却出现血液中酒精含量越低的缓刑时间被判处越

长的情况，这不得不引起深思。 判处缓刑适用的条件是什

么？ 在适用时应当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缓刑时间的长短与

什么有关？ 这些都是需要加以完善的地方。

(三)附随后果较为严重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入刑，降低了人们犯罪的门槛。

因为汽车在人们的生活中较为常见，人们醉驾犯错的可能性

较大，这会给行为人本人带来不好的结果。 该行为的入刑

意味着行为人被打上了犯罪的烙印，对于其日后的发展有着

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 因为人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而

是依附于社会关系而生存的，当你有了犯罪记录之后，你可

能认为自己已经改过自新能够重新开始生活，但是人们可能

还是会用别样的眼光来看待你。 这种后果对于轻微的醉驾

案件来说是不公平的，不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完善建议

(一)运用但书规定，解决适用法律机械化问题

但书规定的出现，使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中情节轻微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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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的行为有了出罪的可能性，能够保障司法机关在实践过

程中对个案保持公平判决。 在出现醉驾案件时，司法机关

一般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只要在公共道路上查获酒精含量达

到８０mg/１００ml的犯罪嫌疑人就一律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论

处，很少用但书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做出出罪处理。 如果司

法机关能够合理地运用但书条款，使但书条款发挥它应有的

作用，将会有效解决适用法律机械化的问题，能够很好地打

破唯酒精论的处理方式，有利于更好地解决醉驾问题，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二)增加法定刑种类，解决适用量刑不均衡问题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刑后对于法定刑的规定较为单一，

其处罚方式只有拘役和罚金两种，导致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过

度地适用缓刑，造成了缓刑的滥用。 拘役的最高法定刑在

单处时为六个月，并处时为一年，这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醉

驾行为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并且在处理一些轻微的醉

驾行为时以缓刑来判决，也有失公平。

立法机关可以考虑在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刑罚处罚中增

加管制刑。 对于一些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例如：血

液中的酒精含量不高、没有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等情况，可

以用管制来对其进行处罚。 管制刑的加入可以适当减少缓

刑的适用率，一定程度上为司法资源的节约奠定了基础，也

缓解了看守所、拘留所的压力，还使行为人可以更好地回归

社会。

针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增加有期徒刑。 轻罪轻

罚、重罪重罚，有期徒刑的增加对于犯罪人再犯罪以及没有

犯罪的人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从司法实践案例中不难看

出，多次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不在少数。 轻微的刑罚

处罚(拘役和罚金)对于这种累犯明显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加

大刑罚处罚力度，树立刑法的威严，才能更有效地阻止这类

人再犯罪。 增加有期徒刑的种类正好可以解决这类问题，

弥补了拘役时限最长只有六个月的问题，更好地预防了犯罪

行为的再发生。

最后，还可以规范缓刑、罚金的处罚方式，明文规定适

用缓刑期限和罚金数额的标准，让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过

程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三)建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解决附随后果较为严重的

问题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醉驾案件已经成了全国的

焦点，许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轻微的醉驾行为被判处拘

役或者缓期执行后，对行为人的日后影响较大。 对于醉驾

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记录来说，应该对不同案件采取不同措

施和不同态度加以对待：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案件应当

采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减轻行为人的附随责任，为行为

人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提供条件。 对于一些屡教不改、情

节严重的案件则采取另一种处理方式，从严处罚，以此达到

威慑和预防他人犯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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